
　
第 47 卷　 第 1 期

2026 年 1 月
　 　 　 　 　 　 　

经
 

济
 

与
 

管
 

理
 

研
 

究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Vol. 47　 No. 1

Jan. 2026

DOI:10. 13502 / j. cnki. issn1000-7636. 2026. 01. 010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何以促进企业
实质性绿色创新?

肖　 德　 桂田恬

收稿日期:2025-04-22;修回日期:2025-12-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研究”(24CJY074)

作者简介:肖　 德　 湖北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430062;汉江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十堰,442000;

桂田恬　 湖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摘要:技术转移体系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关键制度支撑,更是推动科技赋能绿色转型的重要战略

路径。 本文以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选择 2010—2023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时点

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国家技术转

移中心的设立能够提升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且具有持续性;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通过政府绿色采购、企业绿色投资

和产学研绿色合作三条路径推动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对具有国有性质、隶属高新技术行业以及位于基础设施完

善地区的企业而言,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赋能作用更为明显。 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技术转移及企业实质性绿色

创新的相关研究,对优化国家技术转移体系、重构绿色创新范式、加快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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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

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绿色创新作为兼具环境效益和经济价值的技术创新活动,是驱动发展方式

绿色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跃升及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绿色低碳专

利统计分析报告(2024)》显示,2016—2023 年中国绿色低碳专利申请公开量以 55. 5 万件高居全球首位,远
超日本的 20. 0 万件;然而,中国海外专利授权量仅有 2. 4 万件,显著低于日本的 6. 5 万件。 这一巨大落差反

映出绿色创新发展中数量扩张与质量提升的结构性失衡。
企业是创新的核心主体,其绿色创新活动的质量直接影响经济绿色转型的成效。 企业创新的根本

动力在于追逐垄断利润 [ 1] 。 相较于传统创新,绿色创新面临技术和环境双重外部性约束,其创造的社

会价值难以被企业充分内化 [ 2] 。 尤其是涉及技术突破的实质性绿色创新,因技术复杂性、跨学科知识

融合及系统集成难度,呈现长周期、高成本及高风险特征,与企业追求确定性短期回报的目标存在根

本冲突 [ 3] ,可能会削弱企业开展相关创新活动的内在动力。 具体而言,绿色技术研发的高度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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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加剧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对绿色产品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产生认知偏差,造成创新供给

与市场需求结构性错配,增加绿色投资失败风险;另一方面,其通常伴随着更长的研发周期与更高的

验证门槛,致使技术成熟度往往滞后于市场应用需求,严重阻碍绿色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进而抑制

企业开展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意愿。 为纠正这一市场失灵现象,环境规制、财税激励、知识产权保护等

传统政策干预方式已被广泛探讨。 部分研究指出,适度的环境规制 [ 4] 、绿色信贷 [ 5] 、知识产权保护 [ 6]

能够激发企业参与绿色创新的内生动力。 然而,多项研究指出,这些政策工具存在一定局限,甚至会

引发激励扭曲。 其中,环保补助可能诱发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其将资源从实质性绿色技术研发

转移到易于获取补贴的象征性创新活动中,从而挤出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的产出 [ 7] 。 此外,绿色补贴政

策在执行过程中易诱发“策略性”或“骗补式”创新模式 [ 8-9] ,由此产生的绿色专利质量偏低,削弱了政

策的预期效果。 有学者指出,环境规制带来的遵循成本可能加剧企业的资源约束,进而抑制实质性绿

色创新 [ 10] 。 此外,虽然知识产权保护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创新者权益,但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抑

制绿色创新扩散,进而降低绿色创新的整体效率 [ 11] 。 因此,尽管传统政策工具能在短期刺激绿色创新

活动,但由于尚未根本解决绿色创新活动面临的深层问题,企业在实践中往往倾向于采取低风险的渐

进改良或象征性创新,而对实质性绿色创新投入不足。 在此背景下,技术转移作为衔接科技创新与产

业转化的核心枢纽,其作用尤为重要。 完善技术转移体系,能够缓解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壁垒与

认知偏差,帮助企业突破因技术路线不明、价值评估偏差及工程化试验环节缺失所形成的产业化瓶

颈,缩短绿色技术的产业化周期,进而激发企业开展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动力。 因此,构建高效协同的

技术转移体系不仅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关键制度支撑,更是推动科技创新赋能绿色转型的重要

战略路径。
为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中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逐步推进技术转移

体系建设,完成了从自发探索到系统布局的演进历程[12] 。 在早期的市场化探索阶段,技术转移主要依赖

供需双方自主对接,缺乏有效的制度协调与专业服务支撑,由此引发了三类典型的市场失灵现象,严重阻

碍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13] :其一,信息壁垒导致搜寻成本畸高,供需双方难以实现精准匹配;其二,
缺乏权威的第三方技术价值评估机制,致使交易双方在定价环节难以达成共识;其三,知识产权、法律咨

询与金融支持等配套服务系统性缺失,企业难以独立承担技术转移全流程的复杂运作。 进入“十二五”时

期,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2013 年,《科技部关于印发技术市场“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通

知》 (国科发高〔2013〕110 号)明确提出,建设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和区域技术转移核心区。 随后,共有

12 个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获批设立,形成辐射东、中、西及东北四大区域的整体布局。 从空间分布看,东部

地区布局了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北京) 、东部中心(上海) 、苏南中心(江苏) 、海洋中心(山东) 、南方中

心(广东) 、海峡中心(福建)和海南中心(海南) ,中部地区设立了中部中心(湖北)和郑州中心(河南) ,西
部地区建设了西北中心(陕西)和西南中心(四川) ,东北地区设置了东北中心(吉林) 。 这些中心采用政

府引导、市场运作、专业服务的新型治理模式,通过整合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等多元主体资源,系
统应对技术转移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评估缺失与资金链断裂等核心障碍。 各中心立足区域创新资源禀

赋和产业发展需求,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技术转移服务模式。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核心政策历程与功能

演进情况见表 1。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体系化建设,推动形成了空间覆盖广泛、功能分工明确、多元主体

参与、治理结构清晰的技术转移网络,在提供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的基础上,逐步将服务重心向生物医

药、绿色低碳等前沿技术领域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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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核心政策历程与功能演进

出台时间 相关政策 核心举措

2013 年 2 月 《科技部关于印发技术市场“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通知》
(国科发高〔2013〕110 号)

明确提出建设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和区域技术转移核心区,着
重突破技术转移“最后一公里”的瓶颈制约

2013 年 4 月 《科技部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国家技术转移集聚

区的意见》(国科发火〔2013〕456 号)
设立首个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强调聚集各类创新要素,大力发

展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相结合的专业化、集成化的技

术转移服务体系

2013—2016 年 各部委与地方政府联合发布了一系列国家技术转移中

心实施方案、运营方案、建设规划等

逐步建立覆盖东、中、西、东北的技术转移网络,为技术转移提

供创新成果展示和发布、科技资源共享、新兴产业研发等专业

化服务

2017 年 5 月 《科技部关于印发“十三五” 技术市场发展专项规划的

通知》(国科发火〔2017〕157 号)
推动工作重心向前延伸,要求把握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

前沿科技机遇,从被动承接技术转向主动布局和创造转化机会

2022 年 2 月 《科技部关于同意国家技术转移海南中心建设方案的

函》(国科函火〔2022〕45 号)
进一步将技术转移网络拓展至海南,并建立数字化平台接口,
聚焦医药、绿色技术、智能制造等高新技术资源

　 　 注:资料来源于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及各技术转移区域中心。

作为科技部认定的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提供涵盖技术评估、对接、交易与转化的全

链条服务,深度嵌入国家创新体系并发挥关键节点作用。 与传统的政府干预不同,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通过

融合政府协调与市场机制,构建了市场化、专业化与网络化的技术转移体系,主要发挥四大核心功能:一是

通过技术经理人团队收集、筛选与推介专利技术,对接企业与地方需求,降低技术搜寻成本;二是构建多维

度技术价值评估体系,为交易提供市场化定价依据,缓解企业估值困境;三是整合银行、基金等金融资源,为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提供投融资支持;四是建设技术可行性验证平台,降低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技术风险与

工程瓶颈。 此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还展现出应对复杂技术生态的适应能力。 面对绿色技术市场规模的快

速扩张及其跨学科集成特性,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通过设立具有专项服务能力的平台化载体,有效回应了此

类创新在转化过程中的特殊需求。 以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与复旦大学共建的上海国际绿色低碳概念验

证中心为例,该平台致力于系统提升绿色低碳及环保大健康领域科技成果的落地转化能力,实践中已与海

尔等产业链龙头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关系,成功孵化 5 家绿色低碳领域科技型企业,累计实现创新增值超过

4. 63 亿元。 这一成效不仅在个案层面验证了平台模式的有效性,更在宏观层面体现了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对

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学术界探讨了技术转移机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郑曼妮等研究证实,国家技术

转移中心凭借其专业评估与信息集成能力,帮助企业识别高价值技术并对接市场需求,从而提升企业创

新能力[14] 。 也有研究发现,技术转移办公室通过激励需求导向的研发与高价值专利供给,打通基础研究

与产业应用之间的转化通道[15] 。 王砚冰和白俊红则强调,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通过整合多元主体资

源,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支撑[16] 。 然而,技术转移在实践中仍面临协调成本高、服务与需求错配等

挑战,可能削弱技术转移效能[17] 。 此外,王爱民和李子联指出,市场上易获得的技术往往成熟度较高、壁
垒较低,难以为企业构建长期持续的竞争优势[18] 。 值得注意的是,绿色技术交易规模正快速扩大。 根据

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的《2022 全国技术市场统计年报》 ,2021 年环境保护与资源综合利用领域、新能源

与高效节能领域、新材料及其应用领域这三大绿色技术领域合计成交额逾 7
 

400 亿元,占全国技术合同

成交总额的 20. 01%,反映出绿色技术市场活跃并已形成相当规模。 然而,现有研究尚未系统考察国家技

术转移中心这一制度安排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这正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本文以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选择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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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D)模型实证研究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突破传统政策工具的局限,立足国家技

术转移中心这一连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键制度安排,理论分析并实证研究了中国企业实质性绿色

创新的内生动能与赋能路径。 相较之下,以往研究多着眼于政府补贴[8] 、环境规制[10]
 

、税收压力和融资

支持[19] 等传统政策工具,但该类政策工具虽能提升创新产出数量,却难以改善创新质量,甚至容易诱发

策略性创新行为,同时也未能有效应对绿色技术特有的制度困境。 第二,在理论框架上,不同于既有研究

局限于交易成本理论与资源基础观的分析范式[14-16] ,本文构建了“需求拉动-资源配置-协同创新”的三

元驱动理论框架,并从政府绿色采购、企业绿色投资和产学研绿色合作三个关键路径展开机理分析,系统

揭示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传导机制,不仅拓展了技术转移机构影响企业创新行

为的理论边界,也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三,在研究内容上,本文从企业内部特征、行业特性以

及市场运行环境三个维度,分别考察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异质性特征,明确国

家技术转移中心核心机制的边界条件,为完善中国技术转移体系、加快经济社会绿色转型提供了有针对

性的政策建议和理论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作为连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键制度安排,在推动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 当前,绿色创新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议题,但企业在绿色技术研

发与应用过程中,长期面临信息不对称、资源配置低效及创新协同不足等结构性障碍。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通过构建精准的技术供需对接平台、实施专业化的价值评估体系以及整合多元创新资源,显著降低技术交

易的信息壁垒和交易成本。 更为关键的是,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通过“需求拉动-资源配置-协同创新”的三元

驱动机制,突破了以往技术转移以单向供给或被动接受为主的线性模式,实现了政府、市场与创新网络的高

效协同。 在需求拉动层面,政府绿色采购政策释放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信号,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通过技术供

需对接与专业化价值评估等制度安排,将国家战略目标与企业创新方向有机衔接。 在资源配置环节,国家

技术转移中心依托创新金融工具、风险评估机制和资源整合平台,有效缓解了企业绿色投资的不确定性,推
动创新要素向绿色技术领域集聚。 在协同创新方面,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为高等院校、研究院所以及企业提

供了高效合作通道与交流平台[16] ,通过整合创新资源与推动跨主体协同研发,有效促进产学研在绿色技术

领域的深度合作,切实助力企业开展实质性的绿色创新活动。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能够推动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通过提供精准的技术供需对接与专业化价值评估服务,拓展了企业获取政府绿色

采购合同的通道,进而依托需求拉动机制有效驱动了企业的实质性绿色创新。 绿色采购作为引导绿色技

术市场化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政策工具,其有效性受制于信息不对称与高交易成本。 阿克尔洛夫( Akerlof)
指出,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买方因无法辨识质量而做出次优决策,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20] 。 在绿色采购

过程中,政府采购部门受限于技术知识储备不足,无法全面掌握绿色技术的最新进展,而企业则因缺乏对

政府采购标准、认证流程和评价机制的了解,导致信息不对称,影响市场效率和供需匹配。 基于信息经济

学理论,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作为专业机构,可通过构建权威技术数据库、提供第三方评估认证,降低信息

搜寻成本、抑制逆向选择;并通过举办绿色技术展览、政策推介等活动缓解信息不对称,同时构建标准化

认证体系以降低企业参与门槛。 此外,绿色采购流程涵盖资质审查、技术评价、合同谈判等多环节,伴随

较高交易成本。 科斯( Coase)指出,市场交易成本是决定企业边界和交易效率的关键因素[21] 。 国家技术

351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6 年第 1 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1, 2026)

转移中心通过构建标准化技术评价体系、信誉评价机制及长期合作框架,抑制机会主义行为,降低制度性

交易摩擦,提升绿色采购的整体效率。 施莫克勒( Schmookler)强调,明确且持续的市场需求是企业技术创

新的核心驱动力[22] 。 政府绿色采购凭借规模大、支付能力强、技术要求高以及长期承诺等特征,为企业

提供了稳定的市场预期与创新激励。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通过精准对接政策需求与企业供给,将政策信号

转化为明确的创新导向,推动企业开展有针对性的绿色研发与技术迭代。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绿色采购

释放的长期需求承诺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稳定的预期,其示范效应能够带动私人部门跟进,形成绿色

创新扩散的正向激励机制。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通过促进绿色采购推动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通过提供技术评估、投融资对接、信息咨询等全链条服务,有效缓解绿色投资中的市

场失灵问题,提升企业绿色投资意愿,进而推动其实质性绿色创新。 首先,从风险分担来看,绿色创新具有

投入高、周期长与不确定性强的特点,导致企业面临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多重挑战[3] 。 国家技术转移中

心通过专业评估与可行性论证,协助企业筛选绿色技术方案路线,规避盲目投资,从而降低绿色投资的风险

溢价。 其次,从收益保障分析,绿色创新的正外部性导致企业难以完全内化收益。 一方面,国家技术转移中

心通过知识产权服务将绿色技术转化为可质押资产,拓宽融资抵押范围;另一方面,通过搭建政银企对接平

台,引入多元资本,实现绿色金融的精准匹配,既拓展了融资渠道,也为创新提供了容错空间[19] 。 巴尼

(Barney)指出,企业的竞争优势源于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及不可模仿性的关键资源的有效配置[23] 。 资金作

为战略性资源,是企业构建绿色创新能力的关键要素。 实质性绿色创新需要在研发初始阶段进行系统性变

革,依赖大量资金支持技术研发的沉没成本及市场培育的前期投入。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通过推动企业绿色

投资的持续增长,引导其投资偏好从短期象征性行为转向长期技术突破,形成技术积累与创新能力提升的

良性循环。 综上,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通过降低投资风险、强化收益保障,显著增强了企业的绿色投资意愿,
从而驱动了实质性绿色创新。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投资推动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深化产学研绿色合作,成为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系

统性跃升的核心驱动力。 首先,传统产学研合作往往因信任缺失与资源分散而产生高昂的沟通与协调成

本,制约了绿色创新要素的高效流动。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通过建立制度化技术数据库、需求对接平台与专

家网络[14] ,显著降低了企业在信息搜寻、伙伴匹配与资源配置中的交易成本,抑制了机会主义行为,为高风

险、长周期的绿色研发项目提供了制度保障。 其次,依据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推动了技术

转移模式由线性流动向网络化协同转型。 弗莱明和索伦森(Fleming
 

&
 

Sorenson)指出,创新是多元主体互动

与资源共享的网络过程[24] 。 作为中立协调者,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通过设计利益分配机制、明确知识产权归

属、分担风险等,弥合了研发与市场化之间的目标差异,整合了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多方力量,构建

了从基础研究到市场扩散的完整绿色创新链。 蒂斯(Teece)强调,有效的知识转移依赖跨学科、跨行业的紧

密协作[25] 。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基础研究与前沿探索方面具有优势,而企业则在市场需求精准识别、绿
色技术的工程化开发与商业化应用方面具有核心竞争力。 这种结构性知识差异,使得技术的有效转移面临

一定的挑战。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通过搭建联合研发平台、共建应用型实验室,并推动跨主体的人员交流,有
效打破了隐性知识与专有绿色技术的流动壁垒,帮助企业吸收并转化外部绿色技术,进而将其内化为自身

的绿色创新能力。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4: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通过强化产学研绿色合作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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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证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 2010—2023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在数据清洗阶段,本文对原始样本进行

了如下处理:(1)删除金融类企业样本,这类行业的业务特性和财务结构与其他行业存在较大差异;(2)删除

被标记为 ST、*ST 或 PT 类企业样本,这类企业通常面临退市风险,其经营状况和财务数据可能不稳定;
(3)删除流动资产大于总资产、固定资产规模大于总资产、总负债大于总资本的企业样本;(4)删除核心变量

存在缺失值的样本。 完成上述处理后,本文最终得到 2
 

567 家企业的 20
 

708 个观测值样本。 企业绿色专利

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的专利数据库,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以及各城市对应年份的统计年鉴( 2010—2023 年),企业财务数据来自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CSMAR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2010—2023 年)。

　 　 (二)模型构建

双重差分法作为政策效应评估的主流计量工具,通过将政策试点视为外生准自然实验,进而评估试点

政策对分析对象造成的净影响。 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其能够有效地控制其他潜在影响因素,从而更准确地

解释政策实施对目标群体或经济指标的实际作用。 因此,本文应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国家技术转移

中心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政策冲击效果,对应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GSIit = α0 + α1Centerit + X′itλ+ μ i + γ t + ε it (1)

其中, i表示公司, t表示年份。 被解释变量 GSIit 为公司 i在 t年的实质性绿色创新水平,以公司 i在 t年
的绿色发明专利累计被引用次数来衡量。 Centerit 为衡量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是否设立的虚拟变量,若公司 i
所在省份有城市于年份 t 已设立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Centerit 取值为 1,否则为 0; X′it 为可能影响实质性绿色

创新的控制变量向量; μ i 和 γ t 分别为公司固定效应及年份固定效应; ε it 代表随机扰动项。 其中,稳健标准

误聚类到公司层面。

　 　 (三)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参照现有文献[14]普遍以绿色发明专利数量以及被引用次数来衡量企业创新质量的方法,本文采用绿色发

明专利累计被引用次数(GSI)作为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代理变量。 该指标的具体构建方式为:统计企业截至

样本年度末所拥有的绿色发明专利,在后续年份中被其他专利引用的总次数。 绿色发明专利的被引次数数据

具有典型的计数数据特征,其分布存在大量零值且呈现高度右偏,直接使用原始值进行回归分析可能导致估计

偏误。 为有效处理零值和偏态分布问题,同时尽可能保留原始数据的信息并保证估计结果的可比性,本文参考

戴尔等(Dyer
 

et
 

al. ) [26]的研究,对变量 GSI 进行反双曲正弦(inverse
 

hyperbolic
 

sine,IHS)变换①。
2. 核心解释变量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Centerit)定义为双重差分模型中的政策冲击变量,即处理组虚拟变量 Treati 与政策

时间虚拟变量 Timeit 的乘积。 自 2013 年科技部启动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以来,中国先后在北京、上海、西

安等地设立了 12 个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参照郑曼妮等[14]的研究,尽管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北京、上海除外)
主要落户于武汉、成都、西安等中心城市,但其建设实质上是以省为单位,整合全省资源构建技术转移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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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设有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省份设为处理组,即 Treati 为 1;否则

设为控制组,即 Treati 为 0。 在此基础上,将处理组的变量 Timeit 在设立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首年开始赋值

为 1,实施前的年份赋值为 0。 处理组包含 1
 

161 家企业的 12
 

285 个观测值,控制组包含 1
 

406 家企业的

8
 

423 个观测值,共同构成研究的有效分析样本。
3. 控制变量

影响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因素有很多,为控制其他潜在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参考现有文献[27-29] ,本
文控制了一系列企业和城市层面特征的变量。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资产回报率(ROA)、企业年龄

(lnAGE)、固定资产比率(PPE)。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包括:产业结构( Industry)、经济发展水平( lnPGDP)、对
外合作(FDI)、科技支出占比(Tech)、人口规模(lnPOP)。

主要变量的设定见表 2。

表 2　 变量设定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实质性绿色创新 GSI 绿色发明专利累计被引用次数,IHS 变换

核心解释变量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Center 企业所在省份有城市设立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赋值为 1,否则为 0

控制变量 资产回报率 ROA 净利润与资产总额之比

企业年龄 AGE 企业自成立年份起年数

固定资产比率 PPE 固定资产与资产总额之比

产业结构 Industry 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

人均 GDP PGDP 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对外合作 FDI 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科技支出占比 Tech 城市科技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

人口规模 POP 城市人口数量(以万为单位)

　 　 (四)变量描述性统计

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3。 其中,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最大值为 9. 642
 

4,最小值为 0,均值

为 0. 948
 

9,标准差为 1. 750
 

6,这一分布特征反映出样本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存在显著差异,多数企业仍处

于技术积累或初步应用阶段,高水平创新成果集中在少数领先企业中。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Center)的均值

为 0. 367
 

2,表明约 36. 72%的样本企业所在地区设有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其他变量的样本统计特征均处于

合理的范围内。

表 3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SI 20
 

708 0. 948
 

9 1. 750
 

6 0　 　 9. 642
 

4

Center 20
 

708 0. 367
 

2 0. 482
 

1 0 1

ROA 20
 

708 0. 039
 

1 0. 060
 

6 -1. 856
 

1 0. 764
 

4

AGE 20
 

672 17. 592
 

1 6. 257
 

5 1 65

PPE 20
 

708 0. 233
 

0 0. 175
 

2 0. 000
 

1 0. 990
 

1

Industry 20
 

708 1. 621
 

8 1. 005
 

3 0. 164
 

0 5. 691
 

3

PGDP 20
 

691 79
 

303. 890
 

0 36
 

899. 045
 

0 13
 

119 200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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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FDI 20
 

121 0. 044
 

0 0. 042
 

2 0. 000
 

0 0. 839
 

5

Tech 20
 

409 4. 463
 

0 2. 831
 

6 0. 002
 

0 20. 906
 

4

POP 20
 

708 6
 

285. 712
 

3 3
 

290. 817
 

0 315 12
 

706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4 报告了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列(1)汇报了未控制公司

及年份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列(2)在控制公司及年份固定效应后,核
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仍在 5%水平下显著,系数值为 0. 080

 

4。 这表明,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设立使受政

策影响的企业的绿色发明专利累计被引次数平均增加约 8. 37%,相当于样本均值的 8. 82%。 上述结果说明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即假设 1 得到验证。 这一结果支持了郑曼

妮等[14] 、王砚冰和白俊红[16]关于技术转移专业机构能够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观点,并通过进一步聚焦绿色

创新这一新兴领域,揭示其在驱动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中的关键作用。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Center 0. 414

 

7∗∗∗ 0. 080
 

4∗∗

(7. 404
 

6) (1. 995
 

4)
ROA 0. 791

 

6∗∗ 0. 105
 

6
(2. 463

 

1) (0. 546
 

6)
lnAGE -0. 154

 

0∗ 0. 126
 

5
( -1. 866

 

1) (0. 959
 

4)
PPE -0. 375

 

5∗ -0. 573
 

0∗∗∗

( -1. 943
 

4) ( -5. 344
 

8)
Industry 0. 212

 

6∗∗∗ -0. 057
 

6
(5. 119

 

8) ( -1. 309
 

3)
lnPGDP 0. 015

 

5∗∗∗ 0. 004
 

4
(3. 258

 

2) (1. 473
 

1)
FDI 0. 957

 

6∗ -0. 251
 

0
(1. 780

 

0) ( -0. 633
 

5)
Tech 0. 026

 

2∗∗∗ 0. 014
 

1∗

(2. 580
 

8) (1. 842
 

3)
lnPOP -0. 103

 

0∗∗∗ 0. 087
 

1∗∗∗

( -4. 390
 

8) (3. 265
 

3)
常数项 1. 255

 

3∗∗∗ 0. 170
 

9
(5. 993

 

6) (0. 400
 

7)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公司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0
 

051 19
 

966

R2 0. 046
 

2　 　 0. 620
 

5　 　

　 　 注:∗ 、∗∗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稳健标准

误聚类到公司层面,后表同。

　 　 (二)平行趋势评估

　 　 在确定首批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布局

时,政府通常倾向于选择已具备一定制度

基础、资源积累与组织依托的区域作为试

点。 这种基于既有条件的选择机制,可能

导致处理组与控制组在政策实施前就存

在系统性差异。 因此,本文采用事件研究

法检验两组样本是否满足事前平行趋势

假设以及对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动态效

应进行检验,构建如下模型:

GSIit = θ0 + ∑
5

k = -5
θkCenterkit +

X′itδ + μ i + γ t + ε it (2)
本文设 τ 为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设立的

具体年份,令 k = t-τ。 具体而言,当 k = 0
时,代表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设立当年,
Center0 = 1,否则为 0;当 k = 1 时,代表国家

技术转移中心设立之后第一年,Center1 =

1,否则为 0;当 k= -1 时,代表国家技术转

移中心设立的前一年,Center-1 = 1,否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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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以此类推。 其余变量定义,同式(1)。
本文设定政策实施前一年为基期,图 1 刻画了 95%置信区间下 Centerk 的回归系数结果。 可以看出,在

中心设立前,回归系数上下波动且效应均不明显,说明在中心设立前被解释变量在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

变化趋势符合事前平行趋势假设。 从动态效应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尽管第 5 期的回归系数出现下降,但整体

上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设立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呈现波动递增趋势,意味着其对促进企业实质性绿

色创新具有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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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评估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①

1. 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回归结果偏误,
本文进行安慰剂检验。 具体地,本文随机赋值国

家技术转移中心的设立时间和省份,得到随机的

政策处理组,再构造新的试点政策变量 Centerfalse,
并按模型(1) 进行回归。 重复上述随机试验 500
次,具体结果如图 2 所示。 结果显示,回归系数在

零值两侧呈近似正态分布,且多数在统计上不显著;
垂直虚线代表的基准回归系数明显异于安慰剂检验

的回归分布。 这表明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对企业实质

性绿色创新的积极影响并不是由偶然因素引起的,

���

���

����

����

����

����

�
(
�
�

���� ��� ���
��2�

图 2　 安慰剂检验结果

意味着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2. 城市层面的政策效应与替换被解释变量

首先,城市层面的政策效应。 第一,本文直接从

城市层面考察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政策效应。 重新

定义解释变量 Center,若企业注册地所在城市设有国

家技术转移中心的赋值为 1,否则为 0。 第二,借鉴

符淼[30]关于技术溢出范围的研究,本文将位于国家

技术转移中心 800 公里范围内的城市划入处理组,
其余城市为控制组。 第三,本文结合《交通强国建设

纲要》提出的“全国 123 出行交通圈”,将处理组的空

间范围界定为以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城市为中心、半
径 300 公里的区域。 该范围对应于城际铁路两小时

通达的实际运营半径,反映了人才、知识和技术等要素高效流动的现实条件。 其次,替换被解释变量。 第一,基
准回归采用反双曲正弦变换处理绿色专利被引数据,本部分则使用对数化处理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二,为缓解

绿色专利从公开到被后续专利引用之间存在的时滞可能产生的度量偏误,本文将实质性绿色创新的代理变量

替换为企业当年申请的绿色发明专利数量,并依次进行反双曲正弦变换与对数化处理。
3. 排除其他重要政策的影响

为排除同期其他政策干扰企业绿色创新决策引致的估计偏误,本文尝试排除其他重要政策对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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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第一,2019 年 11 月起实施的《专利审查指南》在专利审查标准、权利转移及申请程序等方面作出重

要调整,可能对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授权及被引用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为此,本文将样本区间限定于 2010—
2018 年。 第二,排除绿色金融信贷政策的影响[31] 。 考虑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和绿色信贷政策可能

会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影响其绿色创新决策,本文分别构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试点省份与实

施时间的交互项及企业所属行业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与绿色信贷政策实施时间的交互项并将其纳入基准

回归。 第三,排除多项环境政策的潜在影响。 本文选取《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以及环保机构垂直管理制度改革作为关键政策变量,分别构建其与实施时

间的交互项,逐一纳入基准回归。 具体而言,本文将是否属于空气质量监测城市与政策实施时点的交互项、
是否属于中央环保督察省份与督察进驻时间的交互项、是否属于碳交易试点地区与政策启动时间的交互项

及是否属于开展环保垂直管理改革省份与改革实施时间的交互项分别纳入回归模型。 在此基础上,本文还

将所有政策变量同时纳入回归模型,以全面控制多重政策的叠加影响。
上述各项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文核心结论是稳健的。
4. 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

已有文献表明,交叠双重差分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使用传统双向固定效应(TWFE)框架下的 DID 估计

量可能会出现较大偏差[32-33] 。 本文首先使用古德曼-培根(Goodman-Bacon)分解[57] 考察 TWFE 下多期双重差

分估计的偏误程度。 根据表 5 的分解结果可以看出,“较晚受政策处理组与较早受政策处理组”所占权重为

14. 3%,“处理组与已经受政策处理组”的权重仅为 0. 4%,各分组的回归系数差异较小,加权平均后的双重差分

估计量与基准回归结果相近。 因此,虽然传统 TWFE 模型在此设定下可能因异质性处理效应而产生估计偏差,
但其影响程度较小。 对此,本文进一步参考现有研究[32-34]中应对异质性处理效应的方法,并采用相应的稳健估

计量进行补充检验,这些估计量包括:(1)博鲁夏克等(Borusyak
 

et
 

al. ) [34] 提出的插补估计量;(2)孙和亚伯拉

罕( Sun
 

&
 

Abraham) [35] 提出的交互加权估计量; ( 3) 德谢兹马丹和德奥尔特弗 ( de
 

Chaisemartin
 

&
 

D􀆳Haultfœuille) [32]提出的多期多个体倍分模型和对应的估计量。 结果显示,在设立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之前,各
个稳健估计量的系数在零值附近波动且在统计上不显著,而在设立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之后,尽管在第 5 期出现

短暂回落,但整体呈现持续增长趋势,这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①。

表 5　 古德曼-培根分解结果

控制组类型 权重 估计值

较早受政策处理组与较晚受政策处理组 0. 094 0. 098

较晚受政策处理组与较早受政策处理组 0. 143 0. 085

处理组与从未受政策处理组 0. 759 0. 051

处理组与已经受政策处理组 0. 004 0. 066

　 　 五、进一步研究

　 　 (一)机制检验

前文已从理论视角论证了政府绿色

采购、企业绿色投资以及产学研绿色合作

如何成为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影响企业实

质性绿色创新的重要机制。 本部分将基于式(3)所示的计量模型对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影响企业实质性绿色

创新的路径进行检验:
Dit = β0 + β1Centerit + X′itλ + μ i + γ t + ε it (3)

其中, Dit 为机制变量,分别代表政府绿色采购(GreenPurchase)、企业绿色投资(GreenInvest)和产学研绿

色合作(CooperationA 与 CooperationB),其余变量定义与前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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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文参考江鑫等[36]的研究统计各上市公司年度绿色采购合同获得量,并进行对数化处理得到绿

色采购的最终指标。 表 6 列(1)的结果显示,Center 的回归系数在 5%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国家技术转移中

心通过需求识别、信息传递与市场对接等功能,协助企业准确识别并响应政府的绿色采购需求,进而增加了

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绿色采购合同数量。 也就是说,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能够通过促进绿色采购推动企业实

质性绿色创新,假设 2 得到验证。 其次,本文借鉴既有研究[37] ,通过提取上市公司年报中在建工程明细,筛
选并加总与环保技术投资相关的资本支出并进行标准化处理,构建企业绿色投资指标。 表 6 列(2)的结果

显示,Center 的回归系数在 5%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设立有效提升了企业绿色投资的

积极性,促进企业增加绿色技术项目的资金配置。 也就是说,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投

资推动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假设 3 得到验证。 最后,本文参考现有研究[16] ,分别采用产学研绿色发明专利

申请数量以及产学研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占企业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产学研绿色合作强度。 表 6 列(3)
和列(4)的结果显示,Center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为企业、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机构

打造了便捷的合作渠道,推动了产学研深度合作。 也就是说,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通过强化产学研绿色合作

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假设 4 得到验证。

表 6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Center 0. 479
 

5∗∗ 0. 029
 

4∗∗ 0. 045
 

0∗∗ 0. 030
 

4∗∗

(2. 458
 

9) (2. 463
 

3) (2. 234
 

5) (2. 153
 

0)

常数项 -1. 706
 

0 -0. 156
 

8 -0. 235
 

3 0. 058
 

2

( -0. 972
 

5) ( -1. 057
 

3) ( -1. 169
 

3) (0. 360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
 

726 17
 

550 17
 

944 17
 

944

R2 0. 669
 

4　 　 0. 360
 

8　 　 0. 681
 

0　 　 0. 631
 

4　 　

　 　 注:列(1)—列(4)的被解释变量依次为 GreenPurchase、GreenInvest、CooperationA 和 CooperationB。

　 　 (二)异质性分析

1. 所有制性质

企业创新策略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获取政策资源、承担社

会责任以及响应政府倡议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基于企业所有制类型进行分组回归。 表 7 的回归结果

显示,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能够促进国有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 这主要由于国有企业通常享有更多政策支持

与资源倾斜,且其经营目标与社会责任高度契合,更有意愿和能力借助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推动绿色转型。
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在获取平台资源、应对长周期创新风险等方面面临较多约束,参与绿色技术转移的动

机与能力相对有限。 此外,绿色创新往往具有投资大、回报周期长、转化难度高的特点,非国有企业可能更

倾向于选择短期收益更为确定的创新路径。
2. 行业类型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还取决于企业的创新需求强度和吸收能力。 本文基

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结果进行分组回归。 表 7 的回归结果显示,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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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绿色创新具有促进效应,对非高新技术企业则呈现抑制作用。 这表明企业自身的技术基础与吸收能力是

决定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能否有效赋能其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关键因素。 高新技术企业具备较强的研发积累

与人才储备能力,能够有效识别、吸收并转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提供的专业化技术服务,从而快速提升绿色

创新能力。 相比之下,非高新技术企业技术积累薄弱、研发投入不足,往往难以匹配和消化国家技术转移中

心所提供的高水平绿色技术与配套服务,导致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绿色创新动力不足。 由此,国家技术

转移中心在实际运行中强化了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优势,扩大了企业间创新资源的分化,进一步削弱了非

高新技术企业在绿色创新体系中的参与度,最终抑制了其实质性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
3. 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的基础设施不仅减少了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的流动摩擦,还通过改善市场信息传递质量,
促进供需双方的精准匹配,提高创新市场的运行效率。 本文以企业所在城市是否属于智慧城市为划分依

据,将样本分为基础设施完善组和基础设施薄弱组并进行分组回归。 表 7 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基础设施完善

的地区,Center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在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Center 的回归系数则不显著。 这表明,良好

的基础设施能够优化市场运行环境,降低技术交易中的搜寻、谈判与执行成本,从而增强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的政策效能,促使企业更易获取绿色技术资源并开展实质性创新;反之,在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较高的市

场摩擦与信息壁垒会限制技术流动与供需匹配,导致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赋能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表 7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所有权性质 行业类型 基础设施建设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高新技术行业 非高新技术行业 完善 薄弱

Center 0. 121
 

2∗ 0. 071
 

9 0. 102
 

7∗∗ -0. 100
 

1∗ 0. 126
 

0∗∗ 0. 089
 

9

(1. 849
 

7) (1. 267
 

6) (2. 233
 

1) ( -1. 736
 

2) (2. 177
 

4) (1. 512
 

2)

常数项 -0. 823
 

4 -0. 050
 

8 0. 057
 

6 0. 638
 

3 0. 325
 

8 0. 121
 

1

( -0. 652
 

9) ( -0. 055
 

1) (0. 122
 

9) (0. 886
 

0) (0. 505
 

1) (0. 201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
 

950 10
 

111 17
 

363 2
 

603 8
 

784 11
 

171

R2 0. 715
 

0　 　 0. 577
 

4　 　 0. 613
 

2　 　 0. 675
 

5　 　 0. 662
 

5　 　 0. 581
 

0　 　

系数差异 P 值 0. 827
 

0 0. 000
 

0∗∗∗ 0. 773
 

5

　 　 注:系数差异 P 值根据交互项模型的邹(Chow)检验的估计结果计算得到。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理论分析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推动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利用 2010—2023 年沪

深 A 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检验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影响,并进

一步考察其背后的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促进了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该结论在平

行趋势评估、安慰剂检验、排除竞争性政策、替换被解释变量以及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后仍然成立。 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通过政府绿色采购、企业绿色投资和产学研合作三条

路径发挥作用。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对国有企业、高新技术行业以及位于基础设施完

善地区企业的实质性绿色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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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完善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功能定位。 一是应从制度层面明确各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在绿色低

碳、节能环保、新能源等重点领域的专业方向,强化差异化功能定位,防止同质化竞争。 二是应完善跨

区域协作机制,推动各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间绿色资源的共享与优势互补,形成全国范围内协同高效的

绿色技术创新网络,充分发挥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在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中的枢纽作用,提升绿色

技术转移体系的整体效能。
第二,将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深度嵌入政府绿色采购体系。 一是应授权并支持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牵头建

立并动态更新绿色采购技术标准体系,重点聚焦关键绿色技术领域,明确采购需求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要

求。 二是推动由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主导的绿色产品与技术的认证及核查,确保采购标的的创新成果真实有

效且具备核心竞争力。 三是依托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搭建绿色创新技术供需对接平台,促进采购需求与企业

创新能力的高效匹配,对已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绿色技术项目,配套后续技术转移专项补贴、示范应用推广

及知识产权转化服务,切实降低企业创新风险。
第三,发挥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在绿色创新投资中的市场枢纽作用。 一是推动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牵头建

立重点减排降耗领域的绿色技术创新项目库,依据技术成熟度、市场前景与环境效益等标准进行评估,为投

资决策提供客观、可验证的决策基础。 二是参与设立并市场化运作绿色创新引导基金,通过阶段参股、风险

补偿等方式,重点支持技术突破性强、环境效益显著的项目,降低早期研发与转化风险;搭建绿色技术与资

本对接平台,促进技术方、需求方与资本方的深度互动。
第四,破解产学研绿色创新协同障碍,强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主体协调功能。 一是应发挥国家技术

转移中心的牵头协调作用,推动建立产学研联盟,完善项目制管理体系,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

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确保科研成果能够精准对接企业绿色创新需求。 二是明确技术转移过程中的知识产

权归属及利益分配机制,从制度层面保障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增强各方参与产学

研合作的积极性,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第五,构建差异化施策的支持体系,定向赋能重点企业群体。 一是开展行业定向技术对接活动、建立项

目智能匹配机制、引入专业技术审查与财务评估服务并重点布局具有行业变革潜力的前沿绿色技术攻关项

目。 二是针对中小企业、重污染企业面临的绿色转型障碍,提供涵盖工艺改造方案设计、模块化绿色技术解

决方案及融资对接的定制化服务。 三是在基础设施与技术市场较薄弱的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或流动服务站,
提升本地化服务响应能力与覆盖范围,促进区域间绿色创新要素的均衡流动与技术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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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characterized
 

by
 

accelerated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erves
 

as
 

the
 

core
 

engine
 

driving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while
 

establishing
 

an
 

efficient
 

and
 

synergistic
 

technology
 

transfer
 

system
 

constitutes
 

the
 

critical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transform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to
 

tangible
 

green
 

productivity.
 

Accordingl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Centers
 

( NTTCs)
 

on
 

firms’
 

substantive
 

green
 

innovation,
 

aiming
 

to
 

reveal
 

the
 

inherent
 

logic
 

of
 

stimulating
 

endogenous
 

innovation
 

momentum
 

and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al
 

empowerment
 

pathways.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leverages
 

the
 

establishment
 

of
 

NTTC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Using
 

data
 

from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3,
 

it
 

employs
 

a
 

staggered
 

difference-in-
differences

 

(DID)
 

model
 

to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NTTCs
 

on
 

firms’
 

substantive
 

green
 

innovation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NTTCs
 

enhances
 

firms’
 

substantive
 

green
 

innovation
 

with
 

sustained
 

effects.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
 

test.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NTTCs
 

promote
 

substantive
 

green
 

innovation
 

through
 

three
 

primary
 

pathways:
 

government
 

green
 

procurement,
 

corporate
 

green
 

investment,
 

and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green
 

collaborati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mpowering
 

effect
 

of
 

NTTCs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irms
 

in
 

high-tech
 

sectors,
 

and
 

firms
 

located
 

in
 

regions
 

with
 

well-developed
 

infrastructure.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refining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NTTCs,
 

deeply
 

integrating
 

them
 

into
 

the
 

government
 

green
 

procurement
 

system,
 

leveraging
 

their
 

role
 

as
 

market
 

hubs
 

in
 

green
 

innovation
 

investment,
 

strengthening
 

their
 

coordination
 

function
 

as
 

key
 

entities,
 

and
 

establishing
 

a
 

differentiated
 

support
 

system.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are
 

threefold.
 

First,
 

from
 

a
 

research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amines
 

NTTCs
 

as
 

a
 

key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connecting
 

an
 

effective
 

government
 

and
 

an
 

efficient
 

market,
 

offering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sights
 

into
 

the
 

endogenous
 

drivers
 

and
 

enabling
 

pathways
 

for
 

substantive
 

green
 

innovation
 

in
 

Chinese
 

firms.
 

Second,
 

in
 

terms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ripartite
 

driving
 

mechanism
 

of
 

demand
 

pull, resource
 

allocation,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nriching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how
 

specialized
 

technology
 

transfer
 

institutions
 

shape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behavior.
 

Third,
 

regarding
 

the
 

research
 

conten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NTTCs
 

on
 

the
 

promotion
 

of
 

substantive
 

green
 

innovation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internal
 

firm
 

characteristics,
 

industry
 

attributes,
 

and
 

the
 

market
 

environment.
 

These
 

findings
 

provide
 

targeted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China’ s
 

technology
 

transfer
 

system
 

and
 

accelerating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its
 

economy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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